附表3
留校核銷用

學 生 領 據 （回條）

學生                茲收到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4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午餐費補助新臺幣　陸仟肆佰參拾伍元整。
      此據

        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戶籍所在地：      
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114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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